
附件 3
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、项目的说明

一、抽检依据

（一）饼干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(GB 7100-2015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餐饮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三）茶叶及相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（GB 2763-2019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四）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五）蛋制品

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(GB 2760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六）淀粉及淀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 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七）豆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

29921-2013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八）方便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（GB

29921-2013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九）糕点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）酒类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
（十一）粮食加工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二）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

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（整顿办函[2011]1

号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三）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》(GB 25191-2010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》(GB 25190-2010)等标准及产品明

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四）食糖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》(GB 13104-2014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五）食用农产品

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(农

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

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

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19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

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五）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(GB 2716-2018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六）薯类和膨化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》(GB 17401-2014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七）水产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八）速冻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》(GB 19295-2011)、

《食 品安全 国家 标准 食品 添加剂 使用 标准》 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九）调味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九）饮料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(GB

19298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二、检验项目的说明

（一）6-苄基腺嘌呤(6-BA)

6-苄基腺嘌呤（6-BA）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，曾在豆

芽生产中被广泛使用。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

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

用 6-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》（2015年第 11号）中规定，

生产者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 6-苄基腺嘌呤、4-氯苯氧

乙酸钠、赤霉素等物质，豆芽经营者不得经营含有 6-苄基腺

嘌呤、4-氯苯氧乙酸钠、赤霉素等物质的豆芽。豆芽中检出

6-苄基腺嘌呤（6-BA）的原因，可能是生产者为了抑制豆芽

生根，提高豆芽产量，从而违规使用相关农药。

（二）4-氯苯氧乙酸钠(以 4-氯苯氧乙酸计)

4-氯苯氧乙酸钠（以 4-氯苯氧乙酸计）又称防落素、保

果灵，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。主要用于防止落花落果、抑

制豆类生根等。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部 国家

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 6-苄

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（2015 年 第 11 号）》中规定，生产

者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 6-苄基腺嘌呤、4-氯苯氧乙酸



钠、赤霉素等物质，豆芽经营者不得经营含有 6-苄基腺嘌呤、

4-氯苯氧乙酸钠、赤霉素等物质的豆芽。豆芽中检出 4-氯苯

氧乙酸钠，可能是由于生产者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为了抑制豆

芽生根，提高豆芽产量，从而违规使用相关农药。

（三）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

苯甲酸及其钠盐是食品工业中常见的一种防腐保鲜剂，

对霉菌、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14）中规定，苯甲

酸及其钠盐在腌渍的蔬菜中最大使用量为 1.0g/kg。

（四）恩诺沙星

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，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

谱抗菌药，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、呼吸道感染等，是动

物专属用药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（GB 31650—2019）中规定，恩诺沙星在鱼的皮和肉中

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100μg/kg。

（五）氯霉素

氯霉素是酰胺醇类抗生素，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

性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。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

其他化合物清单》（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号）中将氯霉

素列为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，在食品

动物中不得检出。


